
证券代码
：

600535

证券简称
：

天士力 编号
：

临
2010-021

号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于今日接到控股股东天津天士力集
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士力集团
"

）

通知
：

因天士力集团计划在
2010

年度在银行间市场发
行

8

亿中期票据
，

该债项由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增级
，

故天士力集团将其持
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53,315,561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0.925%

）

质押给中债信用增进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对其提供反担保

。

该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

登记日为
2010

年
8

月
20

日
。

股份质押期限自
2010

年
8

月
20

日
起

，

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

天士力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244,100,553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0.02%

。

截至本
公告日

，

天士力集团已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73,150,661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4.99%

。

特此公告
。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

日

证券代码
：

002452

证券简称
：

长高集团公告编号
2010-011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湖南长高矿山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注册成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根据
《

公司章程
》、《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

有关规定
，

经公司董事长批准
，

公司与马驰宇共
同出资设立

"

湖南长高矿山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

。

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750

万元
，

占
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75%

；

马驰宇以无形资产
250

万元出资
，

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25%

。

具体
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27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网披露的
《

出资设
立湖南长高矿山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公告

》。

日前
，

该公司的注册登记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
。

该公司的具体情况如下
：

1

、

名称
：

湖南长高矿山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

、

注册号
：

430124000026146

3

、

住所
：

宁乡县金洲新区金洲大道东
018

号
4

、

法定代表人姓名
：

马孝武
5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000

万元整
6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7

、

经营范围
：

矿山机电设备制造及冶金机电设备制造
、

销售
；

自运化控制系统及程序软
件开发

。

8

、

批准设立机关
：

宁乡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特此公告

。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2010

年

9

月

1

日

证券代码
：

002147

证券简称
：

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

2010－030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获得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2010

年
9

月
1

日对马鞍山方圆回转支
承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

公司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核准的正式
文件后另行公告

。

特此公告
。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

002142

证券简称
：

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

2010-026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买卖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获悉
，

公司董事时利众先生于
2010

年
8

月
30

日买入
18000

股公司股票
，

又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卖出
4500

股公司股票
，

属于短线交易情形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时利众先生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基本情况
2010

年
8

月
30

日
，

时利众先生买入
18000

股公司股票
，

成交均价为
12.70

元
/

股
。

2010

年
8

月
31

日
，

时利众先生卖出
4500

股公司股票
，

成交价格为
12.66

元
/

股
。

截至
2010

年
9

月
1

日
，

时利众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13500

股
，

均予以锁定
。

上述买卖股票行为属于六个月内双向操作
，

违反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第四十七
条的规定

。

该条规定
：

"

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
的股东

，

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
，

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
，

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
，

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

"

二
、

本事项的处理情况
时利众先生此次

"

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
"

所涉及的股票数量为
4500

股
，

其买入价格为
12.70

元
/

股
，

卖出价为
12.66

元
/

股
，

卖出交易价格低于买入交易价格
，

没有收益
。

时利众先生就本次卖出公司股票行为向公司和广大投资者致歉
，

并做出承诺
：

今后将严
格遵守上市公司法律法规

，

坚决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

自
2010

年
9

月
1

日起六个月内不
再买卖公司股票

。

三
、

公司对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违规买卖股票行为采取的措施
发生本次买卖行为后

，

公司立即采取了相应措施
，

对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重
申并强调了务必按规定买卖本公司股票

，

在证券交易系统操作过程中务必谨慎确认
。

公司将
进一步加强对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对相
关法律

、

法规的教育
，

要求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以此为鉴
，

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各项法
律

、

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勤勉尽责
，

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
，

避免此类事件的
再次发生

。

特此公告
。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

000875

证券简称
：

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72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一
、

基本情况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松江河发电厂未能及时履行还款义务一
事

，

于
2009

年
9

月
15

日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
2009

年
9

月
18

日向公司送达了
（

2009

）

吉民二初字第
5

号
《

受理案件通知书
》。

经松江河发电厂与公司
协商

，

在松江河发电厂与公司大股东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于
2004

年
1

月
12

日签订的
《

委
托贷款补充协议

》

基础上
，

松江河发电厂与公司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签订了
《

还款协议书
》，

并于
2009

年
11

月
24

日归还本金
14,078.52

万元
，

于
2010

年
7

月
30

日归还利息
1000

万元
。

公司对上述事项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

详见
2009

年
9

月
19

日
、

2009

年
10

月
13

日
、

2009

年
11

月
26

日和
2010

年
8

月
3

日刊载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
巨潮资讯网的公司

2009

年第
52

号
、

54

号和
62

号和
2010

年第
53

号公告
）。

二
、

进展情况
依据公司与松江河发电厂签署的

《

还款协议书
》，

松江河发电厂应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2

年内分两次还清所欠公司委托贷款利息
（

39,031,519.20

元
），

2010

年
9

月
30

日前归还
50%

，

剩余利息在
2011

年
9

月
30

日前还清
。

公司已于
2010

年
8

月
30

日收到松江河电厂第二笔
还款利息

9,515,759.60

元
。

至此
，

2010

年松江河电厂应还利息已全部付清
，

剩余利息按还款
协议继续履行

。

三
、

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

，

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四
、

本次公告的诉讼
、

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松江河电厂已按照

《

还款协议书
》

履行了还款义务
，

对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将产生有利影
响

。

公司会根据实际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五
、

备查文件
松江河发电厂的还款进账单

。

特此公告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７５３

证券简称
：

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

—

０２９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福建漳州农村商业银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

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漳州市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

以下简称
“

漳州市城区农联社
”）

拟进行股份制改造
，

以
发起设立方式

，

在漳州市城区农联社原有股东将其所持股金按有关规定折股的基础上
，

定向
吸收符合资格和条件的自然人及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入股

，

筹建成立福建漳州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漳州农村商业银行
”）。

漳州农村商业银行本次拟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４００００

万股
，

每股发行定价为人民币
４

元
，

公司拟认购
４０００

万股
，

占该商业银行募集总
股本的

１０％

，

预计总投资额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参股福建漳州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及授权公司管理层权限的议案

》，

并经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３０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上述投资事项的相关内容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１４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目
前

，

漳州市城区农联社股份制改造的审计及评估工作已经完成
，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

（

一
）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中瑞岳华专审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７３４

号
、

１７３５

号
），

漳州市城区农联社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如下表

：

单位
：

万元
时间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流动资产
３４６

，

３５９．８３ ４０７

，

２８６．９５

长期资产合计
３１

，

２６５．２９ ３３

，

７３２．７８

资产总计
３７７

，

８５５．０５ ４４１

，

１９５．３７

流动负债
２９８

，

４９０．５４ ３５９

，

７１２．１８

长期负债合计
４８

，

６４３．１３ ４７

，

８３５．７６

负债总计
３４７

，

１３３．６７ ４０７

，

５４７．９４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０

，

７２１．３８ ３３

，

６４７．４３

净利润
７

，

３０４．１１ ２

，

９０９．１７

（

二
）

评估情况
根据福建华审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漳州市城区农联社拟组建

福建漳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整体资产评估报告
（

闽华审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９８

号
），

对漳州市城区农联社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及负债采用成本法进行了评估
，

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

漳州市城区农联社账面总资产为
４

，

４１１

，

９５３

，

６７３．６５

元
，

总负债为
４

，

０７５

，

４７９

，

３９８．５１

元
，

所有者权益为
３３６

，

４７４

，

２７５．１４

元
；

清查调整后账面总资产为
４

，

４１１

，

９５３

，

６７３．６５

元
，

总负债为
４

，

０７５

，

４７９

，

３９８．５１

元
，

所有者权益为
３３６

，

４７４

，

２７５．１４

元
。

企业在持
续经营

，

股权缺少流通并满足假设限制前提下经评估的总资产为
４

，

５３３

，

８２９

，

０９２．１２

元
，

总负
债为

４

，

０７５

，

４７９

，

３９８．５１

元
，

所有者权益为
４５８

，

３４９

，

６９３．６１

元
，

所有者权益评估增值
１２１

，

８７５

，

４１８．４７

元
，

增值率
３６．２２％

，

评估结果明细见下表
：

单位
：

元

行次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
率
％

１

一
、

资产
２

现金及周转金
５３

，

４２１

，

２８４．３６ ５３

，

４２１

，

２８４．３６ ５３

，

４２１

，

２８４．３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３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４１３

，

５６４

，

３８８．５７ ４１３

，

５６４

，

３８８．５７ ４１３

，

５６４

，

３８８．５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４

专项央行票据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

存放同业款项
１

，

０６５

，

３４３

，

５９３．４３ １

，

０６５

，

３４３

，

５９３．４３ １

，

０６５

，

３４３

，

５９３．４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６

拆放同业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７

各项贷款
２

，

８８１

，

６６８

，

２７８．６４ ２

，

８８１

，

６６８

，

２７８．６４ ２

，

８８１

，

６６８

，

２７８．６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８

待处理抵债资产
２５

，

８４８

，

１１９．５０ ２５

，

８４８

，

１１９．５０ ２５

，

８４８

，

１１９．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８

资产总计
４

，

４１１

，

９５３

，

６７３．６５ ４

，

４１１

，

９５３

，

６７３．６５ ４

，

５３３

，

８２９

，

０９２．１２ １２１

，

８７５

，

４１８．４７ ２．７６

１９

二
、

负债
２０

各项存款
３

，

９４３

，

４２３

，

５０１．０８ ３

，

９４３

，

４２３

，

５０１．０８ ３

，

９４３

，

４２３

，

５０１．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１

财政性款项
２

，

２９９．０２ ２

，

２９９．０２ ２

，

２９９．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２

同业存放款项
８４

，

５９２

，

６９９．３６ ８４

，

５９２

，

６９９．３６ ８４

，

５９２

，

６９９．３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３

应付账款
１７

，

５３０

，

０９１．３１ １７

，

５３０

，

０９１．３１ １７

，

５３０

，

０９１．３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４

其他应付款
２１

，

１７２

，

５８２．８８ ２１

，

１７２

，

５８２．８８ ２１

，

１７２

，

５８２．８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５

应交税金
８

，

７５８

，

２２４．８６ ８

，

７５８

，

２２４．８６ ８

，

７５８

，

２２４．８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６

负债总计
４

，

０７５

，

４７９

，

３９８．５１ ４

，

０７５

，

４７９

，

３９８．５１ ４

，

０７５

，

４７９

，

３９８．５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７

三
、

所有者权益
（

净资产
）

３３６

，

４７４

，

２７５．１４ ３３６

，

４７４

，

２７５．１４ ４５８

，

３４９

，

６９３．６１ １２１

，

８７５

，

４１８．４７ ３６．２２

２８

实收资本
１８５

，

０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５

，

０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５

，

０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９

盈余公积
２５

，

１０７

，

０１５．０７ ２５

，

１０７

，

０１５．０７ ２５

，

１０７

，

０１５．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０

一般准备
４４

，

２９６

，

３３３．２７ ４４

，

２９６

，

３３３．２７ １１１

，

０６０

，

９５１．６２ ６６

，

７６４

，

６１８．３５ １５０．７２

３１

未分配利润
８２

，

０６２

，

９２６．８０ ８２

，

０６２

，

９２６．８０ ８２

，

０６２

，

９２６．８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２

资本公积
（

评估增值
）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５

，

１１０

，

８００．１２ ５５

，

１１０

，

８００．１２

１７

减
：

呆帐准备
１１３

，

２１９

，

５３８．１２ １１３

，

２１９

，

５３８．１２ ４６

，

４５４

，

９１９．７７ －６６

，

７６４

，

６１８．３５ －５８．９７

９

应收账款
１

，

８１２

，

９０４．５６ １

，

８１２

，

９０４．５６ １

，

８１２

，

９０４．５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

其他应收款
４９０

，

０３８．６７ ４９０

，

０３８．６７ ４９０

，

０３８．６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

长短期投资
５２

，

９２６

，

７２５．００ ５２

，

９２６

，

７２５．００ ５２

，

９２６

，

７２５．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

固定资产原值
４９

，

１００

，

８６２．５８ ４９

，

１００

，

８６２．５８ ９１

，

８０２

，

４２３．０２ ４２

，

７０１

，

５６０．４４ ８６．９７

１３

减
：

累计折旧
２０

，

７５９

，

４００．３０ ２０

，

７５９

，

４００．３０ ８

，

３５０

，

１６０．６２ －１２

，

４０９

，

２３９．６８ －５９．７８

１４

固定资产净值
２８

，

３４１

，

４６２．２８ ２８

，

３４１

，

４６２．２８ ８３

，

４５２

，

２６２．４０ ５５

，

１１０

，

８００．１２ １９４．４５

１５

在建工程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６

递延资产
１

，

７５６

，

４１６．７６ １

，

７５６

，

４１６．７６ １

，

７５６

，

４１６．７６ ０．００ ０．００

漳州市城区农联社股东权益的评估值与调整后账面价值相比增值
１２１

，

８７５

，

４１８．４７

元
，

增值率
３６．２２％

，

主要增减值项目原因分析如下
：

１．

评估增值
５５

，

１１０

，

８００．１２

元
，

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

１

）

房地产评估增值
５４

，

４９２

，

６８２．０２

元
，

增值原因系房产价格上涨
。

由于漳州市城区农联社所有的房产主要为自建房或外购自建
房取得

，

因此房屋建筑物的账面原值中包含土地使用权的购入价值
，

无单独核算的土地使用
权

；（

２

）

设备评估增值
６１８

，

１１８．１０

元
，

增值原因主要系评估采用的经济寿命年限长于会计折
旧年限

。

２．

呆账准备评估减值
６６

，

７６４

，

６１８．３５

元
，

具体分析如下
：

根据银监部门审慎监管的规定
，

按漳州市城区农联社各类风险资产的五级分类以及各
类资产计提准备比例

（

如关注类
２％

、

次级类
２５％

、

可疑类
５０％

、

损失类
１００％

）

的
１２０％

来确
定

，

应提呆账准备
４６

，

４５４

，

９１９．７７

元
，

实际多提呆账准备
６６

，

７６４

，

６１８．３５

元
。

为确保上述评估结论的合理性
，

公司委托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对拟参股福建漳州农村商业银行事宜涉及的福建华审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
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闽华审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９８

号
《

漳州市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拟组建福建
漳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整体资产评估报告

》（

以下简称
：

原报告
）

进行评估复
核

，

评估复核结论如下
：

１．

合规性方面
：

原报告评估方法的选择基本合理
，

所选择评估方法与评估对象和评估范
围基本相匹配

。

２．

评估结果合理性方面
：

原报告采用成本法得到的委托评估对象的评估结果与复核结果
存在一定的差异

，

但差异量不足
０．０８％

，

属于正常合理范围
，

因此我们认为原评估结论基本合
理

。

二
、

风险提示
截至公告日

，

漳州农村商业银行尚未获得中国银监会的批准
，

公司将密切关注此事项的
进展

，

及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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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2218

证券简称
：

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
：

2010-048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

1.

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16

日在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

2.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

3.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及修改议案的情况
；

4.

列入本次会议的议案
1

至议案
2

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议案
3

至议案
4

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
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10

年
9

月
1

日下午
14

：

00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2010

年
8

月
31

日
--2010

年
9

月
1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

2010

年
9

月
1

日上午
9

：

30

至
11

：

30

，

下午
13

：

00

至
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0

年
8

月
31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0

年
9

月
1

日下
午

15

：

00

期间任意时间
。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部分
董事

、

监事出席会议
，

高级管理人员和保荐机构代表
、

律师等列席会议
。

1.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计

5

人
，

代表公司股份
216,000,

000

股
，

占拓日新能总股本的
75.00%

。

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

证
，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
的股东共计

36

名
，

代表公司股份
302,835

股
，

占拓日新能总股本的
0.1052 %

。

二
、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按照

会议议程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
，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

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李粉莉女士主持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管人员
、

见证律师
、

保荐代表

人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
有关规定

。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按照
会议议程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

，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乐山新天源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在乐山市商业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216,292,434

股
；

弃权
：

101

股
；

反对
：

10300

股
。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99.9952 %

。

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乐山新天源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乐山分
行申请贸易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216,292,434

股
；

弃权
：

101

股
；

反对
：

10,300

股
。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99.9952 %

。

3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乐山新天源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增资扩产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216,292,434

股
；

弃权
：

101

股
；

反对
：

10,300

股
。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99.9952 %

。

4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216,232,661

股
；

弃权
：

55,759

股
；

反对
：

14,415

股
。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99.9676 %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

（

深圳
）

事务所许成富律师
、

童曦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

认为
：

"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
的资格

、

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
，

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股东大会决
议合法有效

。

"

四
、

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国浩律师集团
（

深圳
）

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

日

证券代码
：

601099

证券简称
：

太平洋 公告编号
：

临
2010-26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服务部规范为营业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
《

云南监管局关于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
宁证券服务部规范为证券营业部的批复

》（

云证监
[2010]166

号
）

及
《

云南证监局关于太平洋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临沧证券服务部规范为证券营业部的批复

》（

云证监
[2010]253

号
）

批准
，

公司
昆明翠湖西路证券营业部安宁证券服务部规范为安宁晓塘东路证券营业部

，

公司曲靖麒麟
南路证券营业部临沧证券服务部规范为临沧南塘街证券营业部

。

现将有关情况披露如下
：

一
、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宁晓塘东路证券营业部
名称

：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宁晓塘东路证券营业部
地址

：

云南省安宁市昆钢晓塘东路
34

幢一楼
邮政编码

：

650302

负责人
：

章德舜
联系电话

：

0871-8651057

经营范围
：

证券经纪
。 （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
，

按审
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

***

二
、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临沧南塘街证券营业部
名称

：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临沧南塘街证券营业部
地址

：

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南塘街
149

号恒达广场三楼
邮政编码

：

677000

负责人
：

王良
联系电话

：

0883-2166816

经营范围
：

证券经纪
。 （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
，

按审
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

***

特此公告
。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

002419

证券简称
：

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
：

2010-022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597

号文核准
，

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

A

股
）

5,010

万股
，

发行价格为
40.00

元
/

股
。

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同意

，

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6

月
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股票简称
"

天虹商场
"

，

股票代
码
"002419"

。

根据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公开发
行完成后办理有关换领工商变更登记及修改公司章程等法律手续的事项

。

2010

年
8

月
31

日
，

公司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完成
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本次变更的登记事项共三项
，

具体如下
：

1

、

公司经营范围由原登记的日用百货
、

纺织品
、

服装
、

食品
、

食盐
、

饮料
、

保健食品
（

卫生
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0

年
10

月
30

日止
）、

农副产品
、

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
、

文化
、

体育用品及
器材

、

建材及化工产品
、

机械设备
、

五金
、

家具
、

玩具
、

工艺美术品等商品的批发
、

零售及相关
配套服务

；

酒类的批发和零售
；

烟草制品零售
；

金银珠宝首饰零售
；

国内版图书
、

报刊
、

音像制
品的零售

；

停车场的机动车辆停放业务
；

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
（

国家专控的商品除
外

，

涉及许可经营的需凭许可证经营
，

其中
，

烟草零售业务经营期限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
止

）。

变更为
：

日用百货
、

纺织品
、

服装
、

食品
、

食盐
、

饮料
、

保健食品
（

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0

年
10

月
30

日止
）、

农副产品
、

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
、

文化
、

体育用品及器材
、

建材及化工产
品

、

机械设备
、

五金
、

家具
、

玩具
、

工艺美术品等商品的批发
、

零售及相关配套服务
；

酒类的批
发和零售

；

烟草制品零售
；

金银珠宝首饰零售业务
；

国内版图书
、

报刊
、

音像制品的零售业务
；

停车场的机动车辆停放业务
；

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
。 （

国家专控的商品除外
，

涉及许
可经营的需凭许可证经营

，

其中
，

烟草零售业务经营期限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
）；

自有物
业出租

。

2

、

公司注册资本由原登记的人民币
35000

万元
，

变更为人民币
40010

万元
。

3

、

公司股东由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
、

深圳市奥尔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

深圳市可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深圳市康达特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变更为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4

、

公司企业类型由原登记的未上市的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上市股份有限公
司

。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

日

股票简称
：

长园集团 股票代码
：

600525

公告编号
：

2010030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9

月
1

日在公司五楼会
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8

月
16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上公告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0

人
，

代表股份
229,168,354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08%

。

会议由董事长许晓文先生主持
，

本公司
的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229,168,354

股赞成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0

股

弃权
。

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

同意徐亚男先生辞去监事一职
，

徐晓芬女士当选
公司监事

，

任期参照第四届监事会其他成员
。

表决结果
：

229,168,354

股赞成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0

股
弃权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了
《

法律意见书
》；

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

1

、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法律意见书
》。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0545

证券简称
:

新疆城建 编号
:

临
2010-031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十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新疆城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十三次临时董事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8

月
23

日
以书面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

、

监事发出
，

会议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上午
10:30

时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

一
、

关于签订
《

喀什东路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

乌鲁木齐国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方签
订

《

喀什东路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
》

,

公司以现金
832.65

万元增资并控股乌鲁木齐国经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

并以其为平台开发喀什东路项目
。

本次增资后
，

国经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现在
的

800

万元增至
1,632.65

万元
，

其中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51%

，

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

49%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关联董事李建中

、

李志君回避表决
。

二
、

关于核销新疆西海岸保险公估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议案
新疆西海岸保险公估有限公司设立于

2003

年
9

月
，

设立时注册资本人民币
1800

万元
，

其中本公司出资
500

万元
，

占股本总额的
27.78%

，

公司设立后
，

由于受产业政策影响
，

导致公
司业务拓展困难

，

长期经营亏损
，

因此新疆西海岸保险公估有限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对公司
进行清算

。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0

日
，

公司已计提长期股权减值准备
2,673,607.59

元
，

公司对新疆西
海岸保险公估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予以核销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三

、

关于为乌鲁木齐水务
（

集团
）

有限公司
3000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与乌鲁木齐水务

（

集团
）

有限公司之间的互保合作关系
，

同意公司为乌鲁木齐水
务

（

集团
）

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的
3000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

担保额人民币
3000

万元
，

期限三年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特此公告

。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

日

证券代码
:600545

证券简称
:

新疆城建 编号
:

临
2010-032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喀什东路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

之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1

、

关联交易内容
：

公司拟向乌鲁木齐国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经房产
"

）

以
现金增资并合作开发喀什东路项目

，

由于国经房产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资公司
"

）

全资子公司
，

按照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该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2

、

关联人回避事宜
：

审议此项议案时
，

关联董事李建中
、

李志君回避了表决
；

3

、

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本次交易将增加公司的项目储备
，

有利于增强公司房地产开
发业务的持续发展能力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2010

年
8

月
31

日
，

公司召开
2010

年第十三次临时董事会
，

审议了关于签订
《

喀什东路
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

》

的决议
，

同意公司出资
832.65

万元增资控股国经房产并以其为平台开
发喀什东路项目

。

增资完成后
，

国经房产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1632.65

万元
，

其中
，

本公司占注
册资本的比例为

51%

，

国资公司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49%

。

由于国经房产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国资公司全资子公司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关联交易事项事前已经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
，

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

董事
会对该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

，

关联董事李建中
、

李志君进行了回避表决
，

非关联董事一致
表决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该关联交易事项程序合法
、

价格公允
，

同意董事会的决议
，

并出
具了独立董事意见

。

二
、

关联方介绍
国资公司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本为
27.76

亿元人民币
，

于
1998

年
4

月
27

日成立
，

注册地址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南路
808

号
，

该公司主要业务是受乌鲁木齐市人
民政府委托对经营性国有资产进行经营

。

目前
，

国资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179,472,899

股
，

持
股比例为

26.56%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三
、

关联标的基本情况
国经房产成立于

2008

年
3

月
19

日
，

系国资公司全资控股
，

注册地址为乌鲁木齐市新市
区鲤鱼山路北巷

589

号
，

注册资本为
800

万元人民币
，

法定代表人为张亮
，

经营范围为房地产
开发经营

；

荒山绿化
；

房屋租赁
。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
，

国经房产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7,

963,882.50

元
，

净资产为
7,963,862.50

元
。

国经房产将通过程序合法取得位于喀什东路
5

号的七宗土地使用权并对上述土地使用
权进行商业开发建设

，

该七宗地可用建设用地面积为
414,646

平方米
，

预计总规划建筑面积
约为

882,935.2

平方米
（

以经政府主管部门最终批准的面积为准
）。

四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将与国经房产

、

国资公司共同签署
《

喀什东路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
》，

在国经公司
完成项目用地登记手续后十五个工作日内

，

本公司将向国经房产以货币方式增资
832.65

万
元

，

占注册资本的为
51%

。

五
、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国经房产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公司将以国经房产为平台开发
建设喀什东路项目

。

此次增资将增加公司的项目储备
，

有利于增强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的持
续发展能力

。

六
、

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出具了
《

关于事前认可审议公司
《

关于签订
<

喀什东
路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

>

的议案的函
》，

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

公司独立董事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1

、

公司为积极应对新疆经济面临的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
，

与控股股东之间本着本着互
利互惠

、

资源优势互补的原则
，

增资并控股乌鲁木齐国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能够促进新疆
城建业务的扩展以及效益的提升

，

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

关联交易内容及定价原则符合公
平

、

公正
、

公开的精神
，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

亦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2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国经房产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公司将以国经房产为平台开
发建设喀什东路项目

。

此次增资将增加公司的项目储备
，

有利于增强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的
持续发展能力

。

3

、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

并经公司
2010

年第十三次临时董事会
审议形成决议

；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交易时
，

关联董事按照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
定回避表决

，

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

综上所述
，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符合法定程序
，

其内容合法
、

有效
，

本次关联交易
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七
、

备查文件
1

、

公司
2010

年第十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

2

、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

3

、《

喀什东路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
》。

特此公告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8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600545

证券简称
:

新疆城建 编号
:

临
2010-033

新疆城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事项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

乌鲁木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

本次担保额为
3000

万元
，

累计担保额
16,000

万
元

。

●

本次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
：

无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

人民币
38,946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

无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

2010

年第十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乌鲁木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于乌鲁木齐黑龙江路

23

号
，

注册资本壹拾肆亿元人民
币

，

法定代表人刘海华
，

主要经营范围
：

城市制水
、

供水
、

二次供水
、

排水和污水处理
、

水务务工
程等

。

该公司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
224,899

万元
，

负债总额
89,926

万元
，

资
产负债率

39.99％

，

本公司与其无关联关系
。

三
、

董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与乌鲁木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互保合作关系

，

董事会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

四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0

年
8

月
31

日
，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8,946

万元
，

无逾期担保
。

五
、

备查文件目录
1

、

新疆城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十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2

、

乌鲁木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

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

新疆城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

日


